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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被警察臨檢可以拒絕嗎？警察路邊臨檢的正當法律程序是什麼？

⽂:楊志凱（認證法律⼈） ‧ 基本⼈權‧政府  ‧ 2022-12-09

案例

A開⾞經過當地派出所設置的臨檢點，被警察B攔下要求出⽰⾝分證件並配合臨檢，A不願配合，且要求警
察B應先⾏出⽰警員證始願意配合，警察B表⽰⾃⼰已經穿著制服不⽤出⽰警員證，並作勢要開A的⾞
⾨，A則當場表⽰警察B如不出⽰警員證，攔停的⾏為將涉及刑法強制罪，直接開⾞⾨則係違法搜索，警察
B眼看後⽅⾞輛已⼤排⻑⿓，只好請A先⾏離開該臨檢點。

在案例裡，究竟A是刁⺠？還是警察B理虧？

本⽂

⼀、合法臨檢必須符合正當法律程序

警察是公務員，執⾏臨檢任務是執⾏公權⼒的⾏為，當然有依法⾏政原則的適⽤，且因為憲法第8條第1

項[1]有規定⼈⺠⾝體的⾃由應予保障，所以不是警察隨時隨地看⾒任何⼈都可以向⼈⺠要求配合臨檢的，因此
警察執⾏臨檢勤務，⾃然必須符合正當法律程序的要求，才是合法的臨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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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如果遇到警察臨檢，覺得不合理的時候，可以怎麼辦？
資料來源：楊志凱 / 繪圖：Yen

⼆、警察B的臨檢是否符合臨檢的正當法律程序？（⾒圖1）

依照警察職權⾏使法第6條的規定[3]，警察對於⾏經指定公共場所、路段及管制站的⺠眾，可以查證其⾝分，
但該公共場所、路段及管制站的指定限於以防⽌犯罪，或處理重⼤公共安全或社會秩序事件⽽有必要者。其指
定應由警察機關主管⻑官為之。臨檢點的設置，通常是由警察機關主管⻑官決定地點，在實務上⼀般不會有問
題。

另外，依照警察職權⾏使法第4條的規定[4]，警察⾏使職權時應穿著制服或出⽰證件表明⾝分，並應告知事



由。

案例裡，警察B既然已穿著制服，縱使其未出⽰警員證，仍屬合法。但警⽅究竟有何防⽌犯罪、處理重⼤公安
或社會秩序的必要，⽽必須在該處所實施臨檢，依照上開法律規定，執⾏員警有義務向受臨檢的⺠眾說明才
⾏。

本件警察B假如攔停市⺠A後，並未說明他於該處設置臨檢點實施臨檢之⽬的與理由，直接要求A必須開⾞⾨下
⾞的話，警察B恐怕會有違反臨檢正當法律程序的疑慮，A⾃然可以拒絕這次違法的臨檢⾏為。換⾔之，警察B
並無權要求A開⾞⾨下⾞，如果警察B強⾏要求A開⾞⾨下⾞，則因A並無義務下⾞接受臨檢，B強⾏要求A下⾞
之⼿段如達強暴、脅迫之程度的話，將有觸犯刑法第304條之強制罪[5]或刑法第307條違法搜索罪[6]之可能。

三、針對A要求警察B出⽰警員證，否則不願配合臨檢的⾏為

依照前述警察職權⾏使法第4條之規定，警察B只要出⽰警察⼈員服務證或穿著制服擇⼀即可，既然警察B已經
⾝著制服，他當然不⽤再出⽰證件，假如警察B已經告知臨檢事由，A如果僅以警察B未出⽰證件為由拒絕配合
臨檢，法律上是站不住腳的。

四、⼈⺠⾯對警察違法的臨檢時，⼈⺠應該如何救濟呢？

如果是⾮法的臨檢，⼈⺠當然可以拒絕無疑，依據警察職權⾏使法第29條的規定[7]，⼈⺠可以向警察當場表
⽰異議，或要求作成異議的書⾯，以作為將來⾏政救濟的依據，保障⾃⼰權益。換⾔之，⼈⺠可以先向警察提
出⾃⼰異議的理由，如果警察覺得異議有道理，依法⾃應停⽌臨檢⾏為或更正臨檢⾏為之內容以符合法律規
定。如果警察認為異議沒有理由，依法可以繼續執⾏臨檢勤務，但⼈⺠有權利要求警察提出異議理由的⽂書紀
錄，以便⼈⺠將來提起訴願及⾏政訴訟之⾏政救濟。

此外，警察依警察職權⾏使法第6條的規定，警察雖有權⼒可以合法實施臨檢並確認⼈⺠⾝分，假如警察無法
當場確認⼈⺠之⾝分時，依警察職權⾏使法第7條第2項之規定[8]，警察雖可以將⼈⺠帶回派出所查證其⾝
分，但除⾮⼈⺠抗拒，否則警察不可以使⽤強制⼒，且警察將⼈⺠帶回派出所之時間，從攔停的時候起算，不
可以超過3⼩時，並且警察應⽴即向警察勤務指揮中⼼報告及通知⼈⺠所指定的親友或律師。

再者，如果警察違法臨檢，⽽有國家賠償法所定國家負賠償責任的情事發⽣，或雖然警察的臨檢合法，但因⼈
⺠特別犧牲，導致⼈⺠的⽣命、⾝體或財產遭受損失時，⼈⺠也可以依據警察職權⾏使法第30條、同法第31

條[9]得依法請求損害賠償或補償，以填補⼈⺠因警察實施臨檢過程可能造成的損害或損失。

註腳
   憲法第8條第1項：「⼈⺠⾝體之⾃由應予保障。除現⾏犯之逮捕由法律另定外，⾮經司法或警察機關依

法定程序，不得逮捕拘禁。⾮由法院依法定程序，不得審問處罰。⾮依法定程序之逮捕、拘禁、審問、處
罰，得拒絕之。」

[1]

   警察執⾏臨檢、盤查等勤務應該有法律明確規範之要求，實務上乃起因於2001年12⽉14⽇作成之司法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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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字第535號解釋的內容：「……臨檢實施之⼿段：檢查、路檢、取締或盤查等不問其名稱為何，均屬對
⼈或物之查驗、⼲預，影響⼈⺠⾏動⾃由、財產權及隱私權等甚鉅，應恪遵法治國家警察執勤之原則。實
施臨檢之要件、程序及對違法臨檢⾏為之救濟，均應有法律之明確規範，⽅符憲法保障⼈⺠⾃由權利之意
旨。」也因此催⽣了2003年6⽉25公布、同年12⽉1⽇施⾏的警察職權⾏使法。

   警察職權⾏使法第6條：「
I 警察於公共場所或合法進⼊之場所，得對於下列各款之⼈查證其⾝分：
⼀、合理懷疑其有犯罪之嫌疑或有犯罪之虞者。
⼆、有事實⾜認其對已發⽣之犯罪或即將發⽣之犯罪知情者。
三、有事實⾜認為防⽌其本⼈或他⼈⽣命、⾝體之具體危害，有查證其⾝分之必要者。
四、滯留於有事實⾜認有陰謀、預備、著⼿實施重⼤犯罪或有⼈犯藏匿之處所者。
五、滯留於應有停（居）留許可之處所，⽽無停（居）留許可者。
六、⾏經指定公共場所、路段及管制站者。
II 前項第六款之指定，以防⽌犯罪，或處理重⼤公共安全或社會秩序事件⽽有必要者為限。其指定應由警
察機關主管⻑官為之。
III 警察進⼊公眾得出⼊之場所，應於營業時間為之，並不得任意妨礙其營業。」

[3]

   警察職權⾏使法第4條：「
I 警察⾏使職權時，應著制服或出⽰證件表明⾝分，並應告知事由。
II 警察未依前項規定⾏使職權者，⼈⺠得拒絕之。」

[4]

   刑法第304條第1項：「以強暴、脅迫使⼈⾏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使權利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三百元以下罰⾦。」

[5]

   刑法第307條：「不依法令搜索他⼈⾝體、住宅、建築物、⾈、⾞或航空機者，處⼆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

[6]

   警察職權⾏使法第29條：「
I 義務⼈或利害關係⼈對警察依本法⾏使職權之⽅法、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得於警察⾏
使職權時，當場陳述理由，表⽰異議。
II 前項異議，警察認為有理由者，應⽴即停⽌或更正執⾏⾏為；認為無理由者，得繼續執⾏，經義務⼈或
利害關係⼈請求時，應將異議之理由製作紀錄交付之。
III 義務⼈或利害關係⼈因警察⾏使職權有違法或不當情事，致損害其權益者，得依法提起訴願及⾏政訴
訟。」

[7]

   警察職權⾏使法第7條：「
I 警察依前條規定，為查證⼈⺠⾝分，得採取下列之必要措施：
⼀、攔停⼈、⾞、船及其他交通⼯具。
⼆、詢問姓名、出⽣年⽉⽇、出⽣地、國籍、住居所及⾝分證統⼀編號等。
三、令出⽰⾝分證明⽂件。
四、若有明顯事實⾜認其有攜帶⾜以⾃殺、⾃傷或傷害他⼈⽣命或⾝體之物者，得檢查其⾝體及所攜帶之
物。
II 依前項第⼆款、第三款之⽅法顯然無法查證⾝分時，警察得將該⼈⺠帶往勤務處所查證；帶往時⾮遇抗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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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籤
 司法院釋字第535號解釋，臨檢，正當法律程序，警察職權⾏使

拒不得使⽤強制⼒，且其時間⾃攔停起，不得逾三⼩時，並應即向該管警察勤務指揮中⼼報告及通知其指
定之親友或律師。」

   警察職權⾏使法第30條：「警察違法⾏使職權，有國家賠償法所定國家負賠償責任之情事者，⼈⺠得依
法請求損害賠償。」；警察職權⾏使法第31條第1項本⽂：「警察依法⾏使職權，因⼈⺠特別犧牲，致其
⽣命、⾝體或財產遭受損失時，⼈⺠得請求補償。」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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